
河北法治报记者 李文秀

“监狱工作虽辛苦，但每当有失足
的浪子迷途知返，就是我们监狱人民
警察最大的欣慰！”

说这话的是崔英双，深州监狱四
监区监区长、三级高级警长。自 1998
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扎根在监管
改造第一线。他说，既然选择做一名
人民警察，就时刻都不能忘了自己的
誓言和肩上的使命。

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
耘，他用脚步丈量着监管安全的防线，
用“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的“力
度”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改造
服刑人员的“温度”，认真履行着监狱
人民警察的职责，忠诚守护着监狱稳
定和一方平安。近日，他被省委宣传
部选树为2026年度“最美河北人”。

破解难题的“攻坚手”

“教育改造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更
无通用方案。唯有精准研判、靶向施
策，才能破解改造难题。”这是崔英双
常说的话，也是他深耕监管改造工作
的行动指南。

在老弱病残监区任职期间，面对
老年服刑人员多、病残服刑人员集中，
改造难度极大的现实难题，崔英双沉
下身子、扎根一线，逐一梳理服刑人员

思想症结、行为风险与改造需求，量身
定制个性化改造方案。白天，他全力
推进日常工作，晚间，他雷打不动扎根
监舍，与服刑人员谈心谈话。面对病
残服刑人员，他从关心身体状况入手，
耐心讲解监狱医疗救助政策，消解其思
想顾虑；面对文化基础薄弱的服刑人
员，他反复宣讲法律法规与监规纪律，
帮助其树立规矩意识；对于老年服刑人
员，他用心倾听诉求、耐心疏导情绪，让
其感受司法温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老弱病残监区连续3年保持改造秩序稳
定，一跃成为全狱改造先进单位。

因为监狱工作需要，2020年底，监
狱启动四监区组建工作。干警队伍重
组、服刑人员成分复杂、管理磨合难度
大……重重困境摆在面前，崔英双迎
难而上，主动担当，牵头负责监区全面
工作。监区成立初期，他连续扎根监
区40余天，对全体服刑人员逐人谈话
摸排、掌握实情，同时精准分析每名监
区干警的特长与能力，细化狱政、狱
侦、党建、教育等各项工作分工，快速
推动队伍磨合、工作衔接。在他的带
领下，四监区迅速步入规范化运行轨
道，并在全省规范化监狱建设综合考
核评比中始终走在全省前列。

安全稳定的“守护人”

在崔英双心中，高墙之内的教育

改造，从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项融
入社会治理全局的系统性工作，既要严
守法律底线、恪守监管职责，又要秉持
教育挽救的初心，以诚心唤醒迷途

心智，以温情助力改 过 自 新 、重 获
新生。

某服刑人员犯盗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因违规抗改多次转监
调狱。崔英双通过谈心谈话、家属
联动、侧面摸排，全方位摸清该服刑
人员思想症结。他发现该服刑人员
虽内心敏感、对周遭充满戒备，却极
度 渴 望 关 怀 与 认 可 。 找 准 突 破 口
后，崔英双坚持对其每日谈心、每日
解惑、每日帮扶，从点滴小事给予关

心，对细微改造成绩给予肯定，慢慢
融化他心中的坚冰。历经 7 个月的
工作，该服刑人员最终幡然悔悟，发
自内心地说道：“跟着崔警官改造，
心里总是暖和的。”此后，该服刑人
员彻底改掉违规陋习，安心接受改
造，顺利刑满释放。

多年来，崔英双凭借着这份执
着 与 真 心 ，成 功 转 化 各 类 顽 危 犯
20 余人，帮助他们洗心革面、重归
正途。（下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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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平乡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辅警走进县第七中学，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
讲。民警辅警结合身边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与惨痛后果。
同时围绕学生步行、骑车、乘坐车辆等日常出行方式，细致讲解交通法规和安全防护要
点。图为民警为同学们演示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郑金玲 摄

高墙内的新生“摆渡人”
——记2026年度“最美河北人”深州监狱四监区监区长崔英双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齐琪）为正确办理非法占
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11日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日起施行。

据介绍，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时间跨度一般较长，建设单
位或者个人因注销、死亡、故意逃避监管，或者在非法占用
耕地进行建设后，通过买卖、抵账、赠与、租赁等方式将建设
完成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交由他人占有、使用的情况均时
有发生。

“在违法建设行为人不存在或者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
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人，或者实际占有、使用人能够配合行政
机关对违法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进行处置，一般不会产生争
议。如果实际占有、使用人拒不配合行政机关的依法处置行
为，此时应当对其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庭二级高级法官阎巍表示，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

“违建必罚，拒执必究”。
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的认定，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
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
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该约定无效。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
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
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
担的民事责任。

据介绍，人民法院切实维护土地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耕地保
护领域行政案件23.98万余件、民事案件39.97万余件、刑事
案件45667件，并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两高司法解释：非法占用耕地
“违建必罚，拒执必究”

图为崔英双在工作中。


